撤销冒名登记（备案）听证告知书

京兴市监    撤听告字〔 2025 〕第68 号
北京洛宇申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王林、高立萍、阎秀芬及其利害关系人：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提交虚假材料取得市场主体登记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许可程序暂行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撤销登记（备案）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撤销内容告知如下：

经调查，当事人于2019年04月23日取得公司设立登记（备案）。据申请人罗劢表述，罗劢本人对北京洛宇申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于2019年04月23日的设立登记(备案)不知情，公司登记档案中的签字不是本人签字，罗劢陈述其于2011年和2014年分别遗失两次身份证,并提供了两次身份证的复印件及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大港分局红旗路派出所出具的身份证明，证明罗劢于2011年和2014年分别办理补领身份证业务，其有效期分别为“2011.10.24- 2021.10.24” 、“2014.04.19-2024.04.19”，而北京洛宇申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于2019年04月23日的设立登记(备案)提供的是罗劢已经丢失失效的二代身份证，其有效期为2011.10.24- 2021.10.24”。据申请人罗劢陈述，北京洛宇申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于 2019年04月 23日设立登记档案中提供的罗劢的二代身份证人像与本人不一致，照片明显不是同一人，与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大港分局红旗路派出所出具的证件信息内的人像不一致。根据申请人提供的身份证复印件、临时身份证复印件、社保卡复印件、驾驶本复印件、毕业证复印件、身份证丢失补办记录复印件，可以证实申请人身份信息真实有效。根据申请人提供的个人社保及公积金缴存证明，个人纳税证明，工作单位保密卡复印件、技能证书复印件、劳动合同复印件可以证明申请人工作单位天津航天长征火箭制造有限公司，且2025年04月仍在此单位缴纳医保，陈述其2019年及之后均未在当事人公司任职。

当事人办理设立登记时，提交了虚假的法人身份证件材料取得市场主体登记，存在虚假市场主体登记情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当事人的情形符合“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市场主体登记的，受虚假市场主体登记影响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向登记机关提出撤销市场主体登记的申请。相关市场主体和人员无法联系或者拒不配合的，登记机关可以将相关市场主体的登记时间、登记事项等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公示期为45日。相关市场主体及其利害关系人在公示期内没有提出异议的，登记机关可以撤销市场主体登记。”的规定，本局拟撤销你单位于2019年04月23日取得的设立登记（备案）。
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许可程序暂行规定》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对上述拟作出的撤销登记（备案），你单位有陈述、申辩和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如果有陈述、申辩意见，你单位应当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本局提出；如果要求举行听证，可以在本告知书的送达回证上提出举行听证的要求，也可以自接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提出举行听证的要求。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  商旭   、 安家宝               联系电话： 010-89287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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